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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21年 07 月 20日复核了本

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

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21年 04月 01日起至 06月 30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大成惠裕定开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84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 5月 15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477,788,648.26份  

投资目标  通过积极主动的投资管理，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力争获取

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业绩。 

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封闭期与开放期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 

（一）封闭期投资策略 

本基金以中长期利率趋势分析为基础，结合经济周期、宏观政策方向

及收益率曲线分析，实施积极的债券投资组合管理，以获取较高的债

券组合投资收益。 

（二）开放期投资策略  

开放运作期内，本基金将保持较高的组合流动性，方便投资人安排投

资。 

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综合指数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债券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风险水平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

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属于风险水平中等的基金。 

基金管理人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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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1年 4月 1日-2021年 6月 30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3,596,489.06 

2.本期利润  7,487,607.57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157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493,277,847.67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324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

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

字。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1.54% 0.04% 1.23%  0.03% 0.31% 0.01% 

过去六个月 1.72% 0.05% 2.14%  0.04% -0.42% 0.01% 

过去一年 2.91% 0.04% 2.77%  0.06% 0.14% -0.02% 

过去三年 10.98% 0.04% 14.62%  0.07% -3.64% -0.03%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16.44% 0.04% 21.13%  0.07% -4.69% -0.03%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变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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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基金合同规定，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

合基金合同的约定。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约定。  

§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业

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冯佳 
本基金基

金经理 

2020年 10月

15 日 
- 12年 

金融投资硕士。2005年 5月至 2009年 5

月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高级

审计师。2009年 6月至 2013年 1月任第

一创业证券研究所研究员、资产管理部信

评分析岗。2013年 2月至 2015年 12月

任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

部投资主办。2016年 1月至 2017年 10

月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私人银行部

投研岗。2017年 11月加入大成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现任固定收益总部基金经理。

2020年 10月 15日起任大成惠裕定期开

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20年 11月 12日起任大成惠福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21年 4

月 7日起任大成惠平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21

年 5月 27日起任大成恒享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2021年 7月 7日起任

大成恒享春晓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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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中国 

注：1、任职日期、离任日期为本基金管理人作出决定之日。 

  2、证券从业年限的计算标准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1.1 期末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的基金经理同时管理的产品情况  

无。  

4.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

同、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有关基金法律文件的规定，以取信于市场、取信于社会投资公众为宗旨，

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在规范基金运作和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的前

提下，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无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了公平交易的原则和制度。基金管理人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和

工具，对旗下所有投资组合间连续 4个季度的日内、3日内及 5日内股票及债券交易同向交易价

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债券交易同向交易频率较低；部分股票同向交易溢价率较大主要来

源于市场因素（如个股当日价格振幅较高）及组合经理交易时机选择，即投资组合成交时间不一

致以及成交价格的日内较大变动导致个别些组合间的成交价格差异较大，但结合交易价差专项统

计分析，未发现违反公平交易原则的异常情况。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旗下所有投资组合未发现存在异常交易行为。主动投资组合间股票交

易不存在同日反向交易。主动型投资组合与指数型投资组合之间或指数型投资组合之间存在股票

同日反向交易，但不存在参与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股当日

成交量 5%的情形；主动投资组合间债券交易不存在同日反向交易。投资组合间相邻交易日反向交

易的市场成交比例、成交均价等交易结果数据表明该类交易不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无异常。  

4.4 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2021年二季度，由于资金面稳定，资金面阶段性退为市场的次要因素，加之地方政府债的净

融资量压力尚可，市场做多情绪犹存；尤其是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表态大宗商品涨价及美债收益

率上行问题不会对货币政策操作形成太大影响，使得做多情绪更为高涨，无风险利率下移幅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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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在十年国债触及 3.05附近的阶段性低位后，二季度下旬利率品以震荡为主，资金略有分流至

反弹中的权益资产。二季度的利率品收益率曲线整体呈现短涨长跌的陡峭化走势，伴随季末资金

面略有转紧，期限利差小幅扩张，整体来看期限利差目前仍位于不太低的水平。 

  在本季度，组合以绝对收益为主要目标，主要配置短久期中高评级信用债为底仓；并适时把

握了利率债的交易机会，适度兑现了中长期限利率品种盈利的同时在季度中略缩短了组合久期，

贡献了正向收益。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份额净值为 1.0324元；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1.54%，业绩

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1.23%。 

4.6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无。 

§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587,100,700.00 98.41 

   其中：债券  587,100,700.00 98.41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206,894.24 0.20 

8 其他资产  8,255,647.29 1.38 

9 合计  596,563,241.53 100.00 

5.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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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无。 

5.3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资明细 

5.3.1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无。 

5.3.2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股票投资明细 

无。 

5.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528,062,500.00 107.05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402,465,000.00 81.59 

4  企业债券  15,202,500.00 3.08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43,835,700.00 8.89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587,100,700.00 119.02 

5.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1 190305 19 进出 05 1,000,000 100,680,000.00 20.41 

2 200202 20 国开 02 600,000 59,034,000.00 11.97 

3 180204 18 国开 04 500,000 51,565,000.00 10.45 

4 170201 17 国开 01 300,000 30,609,000.00 6.21 

5 190208 19 国开 08 300,000 30,339,000.00 6.15 

5.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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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5.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无。 

5.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无。 

5.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无。  

5.9.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无。 

5.9.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无。 

5.10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

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的 20国开 02（200202.IB）、18国开 04（180204.IB）、17国开

01（170201.IB）、19 国开 08（190208.IB）、20 国开 12（200212.IB）、21 国开 03（210203.IB）

的发行主体国家开发银行于 2020年 12月 25日因为违规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提供融资等，受到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处罚（银保监罚决字〔2020〕67 号）。本基金认为，对国家开发银行

的处罚不会对其投资价值构成实质性负面影响。 

  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之一 21 北京银行小微债 02（2120033.IB）的发行主体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2月 5日因未能确保交易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可追溯性以及在支付全

流程中的一致性等，受到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处罚（银管罚〔2021〕4号）。本基金认为，对

北京银行的处罚不会对其投资价值构成实质性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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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之一 21 交通银行小微债（2128013.IB）的发行主体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3 日因理财业务和同业业务制度不健全等，受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处罚（银保监罚决字〔2021〕28 号）。本基金认为，对交通银行的处罚不会对其投资价值

构成实质性负面影响。 

4.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之一 19 进出 05（190305.IB）的发行主体中国进出口银行于 2021

年7月 13日因违规投资企业股权等，受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处罚（银保监罚决字〔2021〕

31 号）。本基金认为，对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处罚不会对其投资价值构成实质性负面影响。 

5.10.2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是否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5.10.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8,255,647.29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8,255,647.29 

5.10.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无。 

5.10.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无。 

5.10.6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477,788,78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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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2.88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144.09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额减

少以“-”填列）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477,788,648.26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 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无。 

7.2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无。 

§8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20%的情况  

投

资

者

类

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况  

序号  

持有基金份额比例

达到或者超过 20%

的时间区间  

期初  

份额  

申购  

份额  

赎回  

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比

（%）  

机

构 
1 20210401-20210630 477,782,130.91 - - 477,782,130.91  100.00  

产品特有风险  

当基金份额持有人占比过于集中时，可能会因某单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额赎回而引发基金净值剧

烈波动的风险，甚至有可能引起基金的流动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可能无法及时变现基金资产以应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赎回申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能无法及时赎回持有的全部基金份额。  

8.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无。  

§9 备查文件目录  

9.1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大成惠裕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件； 

  2、《大成惠裕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大成惠裕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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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批准文件、营业执照、公司章程； 

  5、本报告期内在规定报刊上披露的各种公告原稿。 

9.2 存放地点  

备查文件存放在本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住所。 

9.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dcfund.com.cn 进行查

阅。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7月 21日 

   

   


